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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

在第十五届國會第九次會議期間，《第67/2025/QH15號企業所得稅法》在廣泛徵求社會各界意見
並多次修訂完善後，於2025年6月14日正式通過。新法的出臺標志著越南稅制改革邁出關鍵一步，
旨在優化營商環境，簡化稅收程序，並提升企業所得稅的管理效率、公平性與透明度。新法將全
面取代原《第14/2008/QH12號企業所得稅法》及其歷次修訂版本，包括《第32/2013/QH13號法》、
《第71/2014/QH13號法》、《第61/2020/QH14號法》、《第12/2022/QH15號法》以及《第
15/2023/QH15號法》，並自2025年10月1日起正式生效，適用於2025納稅年度。

本期快訊將為您概述新法的核心內容及其潜在影響。

為加强電商稅收管理並提升透明度，新法新增兩類納稅主體：

1. 無常設機構的外國企業：凡在越南境內無常設機構，但通過互聯網平臺在越南獲利的外
國企業，應在越南履行企業所得稅申報繳納義務。

2. 設有常設機構的外國企業：包括國外企業通過互聯網平臺在越南提供商品和/或服務的平
臺運營商，亦被納入越南企業所得稅徵收範圍。

電商行業的新增納稅主體

 越南企業在境外投資取得生産經營收益，其在當地已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可以在當期抵減
其在越南應繳的企業所得稅額，但抵減額度不得超過其在越南應繳稅額的上限。該規定相
較現行法規有重大調整。

 如果越南企業因適用收入納入規則（IIR）而需繳納補足稅，該補足稅額可用於抵減其在越
南應繳的企業所得稅額。

越南企業境外投資收益稅收抵減新規

https://www2.deloitte.com/vn/en/pages/tax/articles/tax-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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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新法規定，企業因轉讓房地産、投資項目或投資項目參與權所取得的收入，可用於抵減
其生産經營活動所産生的虧損，但不適用於享受稅收優惠的生産經營活動。

此前，根據2013年《32/2013/QH13號法》，企業在納稅期內用房地産轉讓活動虧損抵銷生産
經營活動的利潤，而不能反向抵扣。2025年修訂後的法規實施有望確保稅收透明度、符合國
際實踐，促進房地産市場發展。新法的實施預計將激發各經濟部門的潜力，尤其是對跨多行
業運營的私營經濟領域具有積極意義。

 位於特困地區的企業，如果從事林業、種植業、畜牧業以及農産品和水産品加工業務
（包括收購農産品和水産品用於加工），其相關所得可被認定為免稅收入。

 企業因履行科研、技術開發與創新、數位轉型相關合同所取得的收入，以及銷售首次在
越南應用的高科技産品或試生産産品所得，其免稅期限可延長至3年。

 企業因展開科研、技術開發與創新、數位轉型活動而接受境內外非關聯組織或個人的資
助款項，可認定為免稅收入。

 符合條件的國家補償收入、首次碳信用額轉讓收入、綠色債券利息收入及首次綠色債券
轉讓收入，均被認定為免稅收入；

 來源於國家預算或政府投資基金的財政補助收入，均被認定為免稅收入。

免稅收入

房地産或投資項目轉讓收入可用於抵減生産經營虧損
（惟享受稅收優惠的相關活動除外）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https://www2.deloitte.com/vn/en/pages/tax/articles/tax-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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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稅前扣除費用項目範圍的調整

1. 新增的可扣除費用項目如下：

 在納稅期間內，與企業研發活動直接相關的額外支出，按實際發生費用的一定比例計
算可扣除金額；

 企業為應對自然灾害、流行病等突發事件所進行的文化建設、預防控制及補救工作的
捐款；企業依據政府或總理決定向特困地區提供的捐款；企業為科研、技術開發與創
新及數位轉型活動提供的資助；

 企業為科研、技術開發與創新活動及企業數位轉型所發生的相關支出；

 雖與當期收入不相匹配，但符合稅前扣除規定、服務於企業生産經營活動的相關支出；

 企業為配合公共工程建設所發生，同時也服務於自身生産經營活動的相關支出；

 企業為實現碳中和、淨零排放目標，以及減少環境污染所發生的合理成本，前提是該
等支出與自身生産經營活動相關；

 企業向根據總理決定及政府法規設立的基金所作出的合規捐贈；

 具備合法發票及付款憑證的非現金支付支出（政府規定的特殊情形除外），該規定與
2025年7月1日生效的《第48/2024/QH15號增值稅法》保持一致；

 與企業生産經營直接相關的尚未全額抵扣，且不申請退稅的進項增值稅金額。

2. 新增的不可扣除費用項目如下：

 籌建期間支出並已資本化計入資産實際成本的利息費用；以及超出《民法典》規定的
非信貸機構貸款利息上限部分的利息費用；

 不符合專門性法律規定的支出條件或用途的費用。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https://www2.deloitte.com/vn/en/pages/tax/articles/tax-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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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營業收入不超過30億越南盾的企業，適用1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年營業收入在30億至不超過500億越南盾區間的企業，適用17%的企業所得稅稅率。

 稅基以連續上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為準（政府將就此發布進一步指引）。新法規明確

排除特定行業收入，以及納稅人作為子公司或關聯公司時，其關聯方不符合優惠稅率適

用條件的情况。

小型微利企業適用的稅率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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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新增産業 企業所得稅優惠待遇

1 符合規定的戰略性技術應用産業。

✓ 4免9減半 ；

✓ 15年內10%優惠稅率；投資
規模達到6萬億越南盾及以上，
且對經濟社會産生重大影響
的項目，可申請最長不超過
15年的優惠展期。

2

從事網絡安全産品的研發與生産以及全方位的網絡安全
服務提供；關鍵性數字産品的生産及數字技術服務的提
供；按照《數字技術産業法》規定開展電子設備的生産
製造；半導體芯片的研發、設計、製造、封裝與檢測；
人工智能數據中心開發。

3 符合規定的重點化工産品和精密機械産品的製造。

4
紡織服裝及皮革鞋類、電子資訊（包括半導體設計與製
造）、汽車製造與組裝、精密機械製造等産業所用的配
套産品的生産。

✓ 4免9減半 ；

✓ 15年內10%優惠稅率；

✓ 如稅收優惠證明書在收入或
收益産生後頒發，則應自頒
發年度起適用相關規定。

5 符合《科學、技術與創新法》規定的科技型企業。

6 汽車製造與組裝；其他數位産品的生産。
✓ 2免4減半 ；

✓ 10年內17%優惠稅率。
7

按照《中小型企業促進法》規定，投資經營中小型企業
技術支援設施、中小型企業孵化器；投資經營創新型中
小型企業的創業共享空間。

享有稅收優惠的産業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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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對製造業全新投資項目享受稅收優惠待遇條件中的最低資本要求，不再設定6萬億
越南盾的最低資本門檻。

 調整對製造業最低資本規模達到12萬億越南盾的投資項目享受稅收優惠待遇條件中的技
術條件要求，由原先必須採用經過科技部評估通過的技術，改為技術需符合科技部部長
規定的標準。

 補充對符合《投資法》規定的投資項目享受特殊投資優惠與扶持措施的相關條件，政府
將對該類項目資金到位時間作出細化規定。

享有稅收優惠的地區

大規模投資項目稅收優惠的調整

序 新增/調整地區 企業所得稅優惠待遇

1 位於貧困/特困地區的經濟區 ✓ 4免9年減半 ；

✓ 15年內10%優惠稅率。2 由總理批准設立的數字技術園

3 非位於貧困/特困地區的經濟區
✓ 2免4減半 ；

✓ 10年內17%優惠稅率。

4 非位於貧困/特困地區的工業區 ✓ 不再享受優惠待遇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https://www2.deloitte.com/vn/en/pages/tax/articles/tax-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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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提撥率：從年度應稅收入的10%上調至20%。

 調整利息計算利率：對未使用資金所産生的收回已稅額利息，採用最接近提款時間發行
的5年期國債利率；如無5年期國債，則採用10年期國債利率，利息計算周期為2年。

 企業變更後的基金管理：因合併、分割、所有權變更或企業類型變更造成企業經營變動
情况下，相關基金由新設立企業或合並、分割後存續的企業繼承並負責管理。

擴大投資項目稅收優惠的調整

1. 將減少污染排放或改善生態環境相關措施納入擴大投資範疇。

2. 如果運營中項目仍在優惠期內，則擴大投資所産生的新增收入可繼續享受原項目剩餘期
限內的稅收優惠，無需單獨核算。

3. 如果運營中項目的優惠期届滿後，符合以下任一條件的擴大投資所産生的新增收入可享
受稅收減免待遇，但不適用優惠稅率：

✓ 擴大項目投資資金撥付到位且達到政府規定最低額度後，項目固定資産原值相應上升。

✓ 擴大項目投資資金撥付到位後，擴大項目固定資産原值較初始項目增長不少於20%。

✓ 擴大項目投資資金撥付到位後，擴大項目産能較初始項目提升至少20%。

企業科技發展與創新基金計提管理規定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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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彰顯了國會和政府建立與完善多層次的法律規範體系的堅定決
心，旨在推動與生産經營相關的專門性法律法規同步實施，助力納稅人提升合規水平。
建議企業持續關注相關法令及實施細則的發布動態。

✓ 面對修訂後的《企業所得稅法》帶來的變化，建議企業審慎評估實施影響，重點關注現
金流、利潤、稅收優惠、投資決策及風險管理。

✓ 鑒於修訂後的《企業所得稅法》可能帶來的深遠影響，建議企業與稅務專家密切合作，
深入分析新法對其運營的具體衝擊，確保合規並制定有效稅務籌劃策略，支持企業可持
續發展。

1. 政府將針對特定情况，按營業收入的比例來徵收企業所得稅，特別適用於外國企業在越
南取得的收入（無論是否設有常設機構）。該規定可能對對企業在股份轉讓中承擔的資
本利得稅納稅義務産生重大影響。

2. 政府將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或聯合國對包括越南在內的收入來源國頒布更加有利的徵
稅權的規定時，制定具體實施細則。

3. 政府將頒布配套法令，推動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有效實施。

我們的觀點

其他

我們的觀點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核心內容（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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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檢查受法規變動影響的相關事項，評估企業的合規程度。如果發現不符合規事項，我們將
提供可行的整改建議，協助企業降低潜在風險。

我們的服務

德勤越南的企業稅團隊可通過以下方式為您提供及時支持與協助：

及時提供有關新企業所得稅法關鍵變更要點的解讀，確保企業掌握最新動態。

協助企業建立或優化與法規變動相關事項的內部控制機制，確保其能够準確反映在新法規框架
下的納稅義務。

法規諮詢

為企業員工提供新法規解讀的專項培訓與專題研討，全面提升其對法規內容的理解及實際操作
能力。

2025年《企業所得稅法》的正式內容尚待國會審議通過後對外公布。本快訊所載信息基於當前最
新的法規動態編寫，可能與最終頒布的法律條文存在差異。

如果您對越南稅務或法律事務方面有任何疑問，請聯繫德勤越南的專業顧問團隊。

合規性審查

內部控制體系建設支持

定制化培訓與研討會

https://www2.deloitte.com/vn/en/pages/tax/articles/tax-newsletter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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